附件1
水运工程设计企业信用行为评定标准
	评定内容
	行为代码
	失信行为
	行为等级和扣分标准

	投标行为
（满分15分，扣完为止）
	严重失信
行为
	SYSJ1-1-1
	涂改、伪造、出借、转让资质证书
	直接定为D级

	
	
	SYSJ1-1-2
	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直接定为D级

	
	
	SYSJ1-1-3
	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
	直接定为D级

	
	
	SYSJ1-1-4
	投标人之间相互串通投标
	直接定为D级

	
	
	SYSJ1-1-5
	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
	直接定为D级

	
	一般失信
行为
	SYSJ1-2-1
	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投标文件存在严重造假行为，事实认定清楚
	8分/次

	
	
	SYSJ1-2-2
	中标后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
	5分

	
	
	SYSJ1-2-3
	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虚假、恶意投诉
	5分/次

	
	
	SYSJ1-2-4
	其他被认定的失信行为
	1～3分/次

	履约行为
（满分70分，扣完为止）
	严重失信
行为
	SYSJ2-1-1
	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或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项目
	直接定为D级

	
	
	SYSJ2-1-2
	因设计原因引起重大质量事故（二级以上）或重大以上等级安全责任事故
	直接定为D级

	
	设计服务
（满分30分，扣完为止）
	SYSJ2-2-1
	未按投标书承诺的条件配备项目负责人或未经项目法人同意更换
	5分/人次

	
	
	SYSJ2-2-2
	在设计变更中与他人串通谋取非法利益
	8分/次

	
	
	SYSJ2-2-3
	未按投标书承诺的条件配备专业负责人或未经项目法人同意更换
	3分/人次

	
	
	SYSJ2-2-4
	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等生产厂、供应商
	3分/次

	
	
	SYSJ2-2-5
	未按合同承诺提供设计服务引起工期延误
	3分/次

	
	
	SYSJ2-2-6
	未按投标书承诺的条件配备设计代表或未经项目法人同意更换
	2分/人次

	
	
	SYSJ2-2-7
	未按合同承诺按时提交设计文件
	1-2分

	
	
	SYSJ2-2-8
	设计文件签署不全
	1-2分

	
	质量安全
（满分35分，扣完为止）
	SYSJ2-3-1
	因设计原因引起较大安全责任事故
	15分/次

	
	
	SYSJ2-3-2
	因设计原因引起一般安全责任事故
	10分/次

	
	
	SYSJ2-3-3
	因设计原因引起重大（二级以下）、一般以上质量事故
	5分/次

	
	
	SYSJ2-3-4
	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或擅自降低设计标准
	5分/次

	
	
	SYSJ2-3-5
	因设计原因发生重大设计变更导致工程建设费用增加或工期延误较多
	5分/次

	
	
	SYSJ2-3-6
	因设计原因发生质量问题或严重质量缺陷
	2-3分/次

	
	社会责任
（满分5分，扣完为止）
	SYSJ2-4-1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的，或假冒他人专利
	1-2分/次

	
	
	SYSJ2-4-2
	因设计原因造成环境污染
	1-3分

	
	其他
	SYSJ2-5-1
	其他被认定的失信行为
	1-3分

	其它信用  行为
（满分15分，在总分中扣除，扣完为止）
	严重失信
行为
	SYSJ3-1-1
	被司法机关认定有行贿、受贿行为，并构成犯罪
	直接定为D级

	
	
	SYSJ3-1-2
	企业在资质申请、延续、变更中存在造假行为
	直接定为D级

	
	
	SYSJ3-1-3
	与招标人串通投标
	直接定为D级

	
	
	SYSJ3-1-4
	与招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直接定为D级

	
	一般失信
行为
	SYSJ3-2-1
	未按规定填报或变更信用信息
	3分/次

	
	
	SYSJ3-2-2
	填报或变更信用信息存在造假行为
	5分/次

	
	
	SYSJ3-2-3
	弄虚作假或以不正当手段骗取较高信用等级
	5分/次

	
	
	SYSJ3-2-4
	被省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部属单位通报批评
	5分/次

	
	
	SYSJ3-2-5
	被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批评
	2分

	
	
	SYSJ3-2-6
	其他被认定的失信行为
	1-4分


注：1.“其他被认定的失信行为”是指由省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部属单位依据法律法规认定的企业其他失信行为。
 2.SYSJ2-1-2 、SYSJ2-3-1、SYSJ2-3-2、SYSJ2-3-3、SYSJ2-3-6应依据有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认定。质量事故、安全事故的等级划分标准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水运工程质量事故等级划分及事故报告》（水运质监字〔1999〕404号）等。
    3.SYSJ2-2-1、SYSJ2-2-3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1）配备的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低于投标承诺的条件（包括职称、业绩、资历等）；
（2）配备的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不低于投标承诺的条件，但未经项目法人同意进行更换；
（3）配备的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不低于投标承诺的条件，虽经过项目法人同意进行更换，但同一岗位更换人次数达到两次以上，从第二次变更开始扣分。
4.SYSJ2-4-2应依据有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处理结果认定。环境污染事故的等级划分标准执行《突发环境事件信息报告办法》（环境保护部2011年第17号令）。
5.SYSJ3-1-1是指在项目所在省份从事水运工程设计活动中发生的单位行贿、受贿行为。

6.SYSG3-1-3、SYSG3-1-4发生在长江口航道管理局、长江南京以下深水航道建设工程指挥部管理的项目时，由交通运输部监督其

直接定级。
7.SYSJ3-2-4、SYSJ3-2-5当被省级（市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部属单位通报批评，涉及到标准中的具体失信行为时，不重复扣分，按“就高不就低”原则执行。
8.扣分 “次”是指在评价期内发现的企业失信行为次数。企业失信行为能够整改的，整改期内不重复扣分，整改期满后，未整改或再次发生同一失信行为，可再次扣分；无法整改的，同一事件不重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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